
四川大学科技领军人才培育项目申请条件
（2023）
一、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培育项目
围绕国家优先支持的重点科研领域、重点学科方向，依托学校重点科技创新平台或科研基地，精准支持和培育一批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方面取得突出的学术成就,研究成果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和科学价值,对本学科领域或者相关学科领域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学术带头人。
1、基本条件：申报人应当是本校在职教学科研人员，原则上要求已在我校工作两年及以上，受聘副教授及以上岗位，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1978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近三年积极申报国家基金委“杰青”等人才项目，有望成长为本学科领域学术带头人。
2、遴选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列为候选对象择优支持：
[bookmark: _GoBack]（1）近五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至少1篇，或在所在学科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不少于4篇；
（2）近五年获得国家科技奖励（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三大奖）二等奖及以上至少1项，且排名前3；或近五年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三大奖）二等奖及以上至少1项，且排名前2；
（3）近五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类项目或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1项，或主持高技术纵向项目1项（经费≥300万元）；或主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1项（到校经费≥500万元）。
（4）有其他特别突出的科研业绩，且获得两位该学科领域取得重要学术成就的专家（二级岗以上教授，每位专家只能推荐一次）书面推荐。
3、检查考核：鼓励受资助者潜心科研，在相关学科领域努力开拓并引领世界科技前沿、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年龄符合的前提下，积极争取相应国家级人才计划项目的资助，尽快成长为本学科领域学术带头人。
结题考核主要侧重其取得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和科学价值,对本学科领域或者相关学科领域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特别是在重大科技奖励及国家级人才项目获准等方面的进展情况，评估结果将作为学校后续相关支持的主要参考依据。


二、青年科技学术带头人培育项目
围绕学校重点发展和培育的学科方向，重点支持和培育一批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方面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正在开展的研究工作具有很高的创新性和科学价值,具有较强创新研究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学术骨干，为学校“双一流”建设提供可持续的人才保障。
1、基本条件：申报人应当是本校在职教学科研人员，原则上要求已在学校工作两年以上，年龄原则上要求男性不超过36周岁【1987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不超过38周岁【1985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近三年积极申报国家基金委“优青”等人才项目，有望成长为本学科领域重要学术骨干。“优青”上会答辩过的申请人年龄可适度放宽1-2岁。
2、 遴选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列为候选对象择优支持：
（1）在所在学科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不少于3篇。
（2）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二等奖至少1项，且排名前2；或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奖及以上至少1项，且排名前3；或获得国家科技奖励（自然、发明、进步三大奖）二等奖及以上至少1项，且排名前5。
（3）作为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三年期以上项目）、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国家级项目至少2项；或主持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青年项目1项；或主持高技术纵向项目2项（经费在≥200万元）；或主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1项（到校经费≥300万元）。
（4）有其他特别突出的科研业绩，且获得两位该学科领域取得重要学术成就的专家（二级岗以上教授，每位专家只能推荐一次）书面推荐。
3、检查考核：鼓励受资助者潜心科研，在相关学科领域努力开拓并引领世界科技前沿、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年龄符合的前提下，积极争取相应国家级人才计划项目的资助，尽快成长为本学科领域学术骨干。
结题考核主要侧重其取得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和科学价值,对本学科领域或者相关学科领域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特别是在重大科技奖励及国家级人才项目获准等方面的进展情况，评估结果将作为学校后续相关支持的主要参考依据。

